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交字第1377號

原      告  葉東璋    住○○市○區○○里○○街00巷0弄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王銘德 

訴訟代理人  周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0月3日南

市交裁字第78-B00000000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被告民國112年10月3日南市交裁字第78-B00000000號裁決書關於

處罰主文「記違規點數3點」部分撤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佰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

    裁判，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依兩造

    所述各節及卷內資料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經言詞辯論

    之必要，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告於民國111年12月25日9時15分許駕駛車牌號

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在高雄市左營

區文府路與重愛路口處(下稱系爭路口)，因有「駕車行經有

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之違規行為，經高雄市政

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左營分隊（下稱舉發機關）員警填掣

高市警交字第B0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

單（下稱舉發通知單）予以舉發。嗣原告不服舉發，於應到

案日期前之112年6月9日向被告陳述不服，經被告函詢舉發

機關後，認原告確有上揭違規行為，被告乃依道路交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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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修正前第63條第1

項規定，於112年10月3日開立南市交裁字第78-B00000000號

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

2,700元，並記違規點數3點」。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

訟。　　

三、原告主張：

　㈠被告裁決書之認定恐有事後現場推論之謬論，悖離事實。蓋

車禍之發生，乃在一剎那間，原告如不是綠燈行駛，被害人

怎會緊急剎車，滑壘式撞上原告車前保險桿，可見被害人是

闖紅燈行駛，被告置直接證據與筆錄不顧，卻以事後推論認

定原告闖紅燈，亦無相片、影帶之類證據足以佐證。

  ㈡原告第一次在警察局所作筆錄與被告通知觀看的影帶相互吻

合，為何不被採納為直接證據，原告亦多次請求兩造對質。

另高雄市交通局及交通大隊，做出的論定有相互抄襲之嫌等

語。

　㈢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則以：

  ㈠本案經審視舉發單位錄影採證光碟畫面：

　⒈影像檔名稱：J124667_00000000000000000；畫面時間：

2022/12/25 09：12：31系爭路口後方號誌為亮紅燈，原告

與訴外人發生車禍時，該路口亦顯示紅燈。

  ⒉影像檔名稱：J124667_00000000000000000；畫面時間：

2022/12/25 09：12：44畫面顯示原告駕駛系爭車輛越過停

止線，訴外人洪君閃避不及，失控撞上原告所駕駛之系爭車

輛。

　⒊上開畫面有舉發單位檢附錄影採證光碟(1片)。依上開錄影

畫面可知，原告駕駛系爭車輛自重愛路由東向西起步行駛，

穿越停止線並與訴外人洪君發生碰撞肇事。

　㈡再查高雄市交通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意見書，可

知重愛路與文府路口時制計畫為總週期120秒，時相1重愛路

對開60秒(含黃燈3秒、全紅3秒)，時相2文府路對開60秒(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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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燈3秒、全紅3秒)；重愛路與文學路口時制計畫為總週期

120秒，時相1重愛路對開60秒(含黃燈3秒、全紅3秒)，時相

2文學路對開60秒(含黃燈3秒、全紅3秒)，爰兩路口為號誌

連鎖。因重愛路於文府、文學路口號誌連鎖，重愛路東向西

於文學路為紅燈時，重愛路東向西於文府路亦為紅燈；另全

紅時間3秒，09：12：32文府路南向北號誌應為黃燈或綠

燈，爰原告於號誌為紅燈時進入路口，訴外人洪君於號誌為

綠燈或黃燈時進入路口，故被告以此確認原告於系爭違規

時、地有闖紅燈違規行為，乃依法製單舉發，並無違誤。

　㈢本案原告於上開違規時間，駕駛系爭車輛至繪設有停止線及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前之系爭路口，遇紅燈未依規定於停止

線前方停等，卻穿越停止線闖越該路口紅燈「直行」行為，

已明顯危及其他方向用路人之行進及安全，已屬構成闖紅燈

處罰要件至明，是舉發機關依法舉發，並無違誤，原告所

述，並無理由，核不足採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自

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

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行政罰法第5條定有明文。本件

原告行為後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有所變更，依行為時道交

條例第63條第1項第3款規定：「汽車駕駛人有下列各款所列

條款之一者，除依原條款處罰鍰外，並予記點：……三、

有……第53條……情形之一者，各記違規點數3點。」；現

行有效之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違反本

條例規定，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場舉發者，並得依對行車

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1點至3點」。經綜合比

較新舊法規定，現行有效之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有關記違

規點數之規定限於經當場舉發之案件，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

應較有利於受處罰者，故本件應適用裁處時即現行有效道交

條例之規定，先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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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按「汽車駕駛人，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

者，處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罰鍰」道交條例第53條第1

項定有明文。再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

理細則（下稱處理細則）附件裁罰基準表的記載，小型車駕

駛人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期限內繳納或

到案聽候裁決者，應處罰鍰2,700元，核此規定，既係基於

母法之授權而為訂定，且就處理細則附件所示裁罰基準表中

有關處罰條例第53條第1項規定之裁罰基準內容，並未牴觸

母法，被告自得依此基準而為裁罰。　

  ㈢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原告違規事實，有舉發通知單、原

處分之裁決書、送達證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12年9月11日高市警交安字第11272073200號函、事故現場

圖、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談話紀錄表、行車事故鑑定委員

會鑑定意見書及覆議會覆議意見書、汽車駕駛人基本資料、

採證照片、採證光碟等在卷可稽(詳本院卷第237至293頁)，

且經本院於調查程序當庭勘驗採證光碟並做成勘驗筆錄附卷

可憑(見本院卷第319至320頁、第323至329頁)，堪認屬實。

　㈣原告雖主張其並沒有闖紅燈，是訴外人闖紅燈才造成事故發

生云云，惟：

　⒈按「駕駛人駕駛汽車，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

指示……」、「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

下列規定：一、應遵守燈光號誌或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

……」、「行車管制號誌各燈號顯示之意義如左：……五、

圓形紅燈(一)車輛面對圓形紅燈表示禁止通行，不得超越停

止線或進入路口」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0條第1項前段、第

102條第1項第1款、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06條

第5款第1目分別定有明文。

　⒉經檢視本件採證光碟勘驗內容略為：「一、檔案名稱：

J124667_00000000000000000 (無聲音)；勘驗時間：監視器

時間2022/12/25 09：12：16至09：12：35；勘驗內容：

09：12：17~31-原告車輛( 紅色方框內) 於路口前停等紅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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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拍攝距離及角度問題，無法看清路口號誌是否確為紅

燈，惟原告車輛前方路口持續有車輛通過，且原告車輛後方

之下一路口同行向號誌燈顯示為紅燈，可推知原告車輛行駛

之路口號誌應為紅燈)。09：12：32-此時，原告車輛開始緩

慢向前行駛(仍因拍攝距離及角度問題，無法看清原告車輛

路口號誌已轉為綠燈，及原告車輛是否已跨越停止線) ，並

有一輛機車自原告車輛左側快速向前行駛，並與原告車輛發

生碰撞。二、檔案名稱：J124667_00000000000000000 (有

聲音)；勘驗時間：監視器時間2022/12/25 09：12：44至

09：12：52；勘驗內容：09：12：44-原告車輛於路口處停

等紅燈(惟因拍攝角度問題，無法看見路口號誌燈號)。09：

12：45-原告車輛開始緩慢向前移動。09：12：48-原告車輛

持續緩慢向前移動並駛入路口處，此時，訴外人機車快速通

過路口，見原告車輛駛來閃避不及，於碰撞前先行倒下，嗣

後再向前滑行與原告車輛發生碰撞。三、檔案名稱：

J124667_00000000000000000 (有聲音)；勘驗時間：撥放器

時間00：00：00至00：00：05；勘驗內容：00：00：01-原

告於路口處開始緩慢向前行駛(路口燈號因影像畫面模糊，

無法看清究為紅燈或綠燈)。00：00：03-原告車輛行駛至路

口處時，訴外人機車自原告車輛左側出現，並迅速與原告車

輛發生碰撞」。

　⒊另經檢視高雄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之記載

略為：「……伍、肇事分析：……三、路權歸屬：……2.重

愛路與文府路口時制計畫為總週期120秒，時相1重愛路對開

60秒(含黃燈3秒、全紅3秒)，時相2文府路對開60秒(含黃燈

3秒、全紅3秒)；重愛路與文學路口時制計畫為總週期120

秒，時相1重愛路對開60秒(含黃燈3秒、全紅3秒)，時相2文

學路對開60秒(含黃燈3秒、全紅3秒)，爰兩路口為號誌連

鎖。3.依據葉東璋、洪玥緹陳述之行向、事故現場圖、相片

及監視器畫面(A時間09：12：31-09：12：35、B時間09：

12：44-09：12：48、C時間00：00：00-00：00：03)顯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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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發生經過，監視器畫面B時間09：12：44-09：12：47葉車

沿重愛路東向西行駛，09：12：47洪車由文府路南向北駛來

自摔倒地滑行後，洪車與葉車車頭發生碰撞；監視器畫面A

時間09：12：31重愛路(與文學路口)東向西號誌為紅燈，葉

車沿重愛路東向西行駛，洪車由文府路南向北駛來，09：

12：32洪車倒地碰撞葉車，09：12：35重愛路(文學路口)東

向西號誌為紅燈(影像畫面終止)。因重愛路於文府、文學路

口號誌連鎖，重愛路東向西於文學路為紅燈時，重愛路東向

西於文府路亦為紅燈；另全紅時間3秒，09：12：32文府路

南向北號誌應為黃燈或綠燈，爰葉車於號誌為紅燈時進入路

口，洪車於號誌為綠燈或黃燈時進入路口，……」。

　⒋綜上可知，因重愛路與文學路口及重愛路與文府路口號誌為

連鎖，原告駕駛系爭車輛進入重愛路與文府路口時，由監視

器畫面可見重愛路與文學路口之號誌仍為紅燈，可推知此時

重愛路與文府路口號誌亦為紅燈，故原告確實有違反道交條

例第53條第1項之違規行為，被告據以裁處如原處分所示，

並無違誤，原告空執前詞，未提出積極證據以證其說，自難

認可採。至原告請求兩造對質乙節，因本件事證已臻明確，

且訴外人洪玥緹於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中表示其行向號

誌為綠燈等語(本院卷第269頁)，是原告與訴外人兩造就燈

號顯示部分各執一詞，未若以前揭監視器影片等客觀事證較

為可採，故本院認無通知該名證人到場訊問之必要，附此敘

明。

六、末查，原告行為後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關於違規記點之規

定已有變更，並以適用裁處時之新法對原告較為有利，此情

前已述及，本件並非當場舉發之交通違規案件，未符現行有

效之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記違規點數之要件，原處分未及

審酌新法之規定，逕依修正前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為

記違規點數3點之裁處，於法尚有未洽，原告訴請撤銷此部

分處分，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相異，故原告此部分請

求核屬有據，應予准許，其餘部分請求，則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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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綜上所述，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3點部分應予撤銷，原告

訴請撤銷此部分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允准，其餘部分請

求，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

併予敘明。

九、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經本院審酌本件違規事實明

確，係因法令變更致記點部分更易而撤銷一部分處分，故訴

訟費用仍由原告負擔較為合理，爰併予確定如主文第3項所

示。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法　官　謝琬萍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

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

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

書，則逕予駁回上訴），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秀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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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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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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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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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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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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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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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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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交字第1377號
原      告  葉東璋    住○○市○區○○里○○街00巷0弄00


被      告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王銘德  
訴訟代理人  周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0月3日南市交裁字第78-B00000000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民國112年10月3日南市交裁字第78-B00000000號裁決書關於處罰主文「記違規點數3點」部分撤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佰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
    裁判，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依兩造
    所述各節及卷內資料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經言詞辯論
    之必要，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告於民國111年12月25日9時1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在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與重愛路口處(下稱系爭路口)，因有「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之違規行為，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左營分隊（下稱舉發機關）員警填掣高市警交字第B0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單）予以舉發。嗣原告不服舉發，於應到案日期前之112年6月9日向被告陳述不服，經被告函詢舉發機關後，認原告確有上揭違規行為，被告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修正前第63條第1項規定，於112年10月3日開立南市交裁字第78-B00000000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2,700元，並記違規點數3點」。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
　㈠被告裁決書之認定恐有事後現場推論之謬論，悖離事實。蓋車禍之發生，乃在一剎那間，原告如不是綠燈行駛，被害人怎會緊急剎車，滑壘式撞上原告車前保險桿，可見被害人是闖紅燈行駛，被告置直接證據與筆錄不顧，卻以事後推論認定原告闖紅燈，亦無相片、影帶之類證據足以佐證。
  ㈡原告第一次在警察局所作筆錄與被告通知觀看的影帶相互吻合，為何不被採納為直接證據，原告亦多次請求兩造對質。另高雄市交通局及交通大隊，做出的論定有相互抄襲之嫌等語。
　㈢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則以：
  ㈠本案經審視舉發單位錄影採證光碟畫面：
　⒈影像檔名稱：J124667_00000000000000000；畫面時間：2022/12/25 09：12：31系爭路口後方號誌為亮紅燈，原告與訴外人發生車禍時，該路口亦顯示紅燈。
  ⒉影像檔名稱：J124667_00000000000000000；畫面時間：2022/12/25 09：12：44畫面顯示原告駕駛系爭車輛越過停止線，訴外人洪君閃避不及，失控撞上原告所駕駛之系爭車輛。
　⒊上開畫面有舉發單位檢附錄影採證光碟(1片)。依上開錄影畫面可知，原告駕駛系爭車輛自重愛路由東向西起步行駛，穿越停止線並與訴外人洪君發生碰撞肇事。
　㈡再查高雄市交通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意見書，可知重愛路與文府路口時制計畫為總週期120秒，時相1重愛路對開60秒(含黃燈3秒、全紅3秒)，時相2文府路對開60秒(含黃燈3秒、全紅3秒)；重愛路與文學路口時制計畫為總週期120秒，時相1重愛路對開60秒(含黃燈3秒、全紅3秒)，時相2文學路對開60秒(含黃燈3秒、全紅3秒)，爰兩路口為號誌連鎖。因重愛路於文府、文學路口號誌連鎖，重愛路東向西於文學路為紅燈時，重愛路東向西於文府路亦為紅燈；另全紅時間3秒，09：12：32文府路南向北號誌應為黃燈或綠燈，爰原告於號誌為紅燈時進入路口，訴外人洪君於號誌為綠燈或黃燈時進入路口，故被告以此確認原告於系爭違規時、地有闖紅燈違規行為，乃依法製單舉發，並無違誤。
　㈢本案原告於上開違規時間，駕駛系爭車輛至繪設有停止線及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前之系爭路口，遇紅燈未依規定於停止線前方停等，卻穿越停止線闖越該路口紅燈「直行」行為，已明顯危及其他方向用路人之行進及安全，已屬構成闖紅燈處罰要件至明，是舉發機關依法舉發，並無違誤，原告所述，並無理由，核不足採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行政罰法第5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行為後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有所變更，依行為時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第3款規定：「汽車駕駛人有下列各款所列條款之一者，除依原條款處罰鍰外，並予記點：……三、有……第53條……情形之一者，各記違規點數3點。」；現行有效之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場舉發者，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1點至3點」。經綜合比較新舊法規定，現行有效之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有關記違規點數之規定限於經當場舉發之案件，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應較有利於受處罰者，故本件應適用裁處時即現行有效道交條例之規定，先予敘明。
　㈡按「汽車駕駛人，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者，處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罰鍰」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定有明文。再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處理細則）附件裁罰基準表的記載，小型車駕駛人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應處罰鍰2,700元，核此規定，既係基於母法之授權而為訂定，且就處理細則附件所示裁罰基準表中有關處罰條例第53條第1項規定之裁罰基準內容，並未牴觸母法，被告自得依此基準而為裁罰。　
  ㈢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原告違規事實，有舉發通知單、原處分之裁決書、送達證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112年9月11日高市警交安字第11272073200號函、事故現場圖、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談話紀錄表、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意見書及覆議會覆議意見書、汽車駕駛人基本資料、採證照片、採證光碟等在卷可稽(詳本院卷第237至293頁)，且經本院於調查程序當庭勘驗採證光碟並做成勘驗筆錄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19至320頁、第323至329頁)，堪認屬實。
　㈣原告雖主張其並沒有闖紅燈，是訴外人闖紅燈才造成事故發生云云，惟：
　⒈按「駕駛人駕駛汽車，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規定：一、應遵守燈光號誌或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行車管制號誌各燈號顯示之意義如左：……五、圓形紅燈(一)車輛面對圓形紅燈表示禁止通行，不得超越停止線或進入路口」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0條第1項前段、第102條第1項第1款、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06條第5款第1目分別定有明文。
　⒉經檢視本件採證光碟勘驗內容略為：「一、檔案名稱：J124667_00000000000000000 (無聲音)；勘驗時間：監視器時間2022/12/25 09：12：16至09：12：35；勘驗內容：09：12：17~31-原告車輛( 紅色方框內) 於路口前停等紅燈(因拍攝距離及角度問題，無法看清路口號誌是否確為紅燈，惟原告車輛前方路口持續有車輛通過，且原告車輛後方之下一路口同行向號誌燈顯示為紅燈，可推知原告車輛行駛之路口號誌應為紅燈)。09：12：32-此時，原告車輛開始緩慢向前行駛(仍因拍攝距離及角度問題，無法看清原告車輛路口號誌已轉為綠燈，及原告車輛是否已跨越停止線) ，並有一輛機車自原告車輛左側快速向前行駛，並與原告車輛發生碰撞。二、檔案名稱：J124667_00000000000000000 (有聲音)；勘驗時間：監視器時間2022/12/25 09：12：44至09：12：52；勘驗內容：09：12：44-原告車輛於路口處停等紅燈(惟因拍攝角度問題，無法看見路口號誌燈號)。09：12：45-原告車輛開始緩慢向前移動。09：12：48-原告車輛持續緩慢向前移動並駛入路口處，此時，訴外人機車快速通過路口，見原告車輛駛來閃避不及，於碰撞前先行倒下，嗣後再向前滑行與原告車輛發生碰撞。三、檔案名稱：J124667_00000000000000000 (有聲音)；勘驗時間：撥放器時間00：00：00至00：00：05；勘驗內容：00：00：01-原告於路口處開始緩慢向前行駛(路口燈號因影像畫面模糊，無法看清究為紅燈或綠燈)。00：00：03-原告車輛行駛至路口處時，訴外人機車自原告車輛左側出現，並迅速與原告車輛發生碰撞」。
　⒊另經檢視高雄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之記載略為：「……伍、肇事分析：……三、路權歸屬：……2.重愛路與文府路口時制計畫為總週期120秒，時相1重愛路對開60秒(含黃燈3秒、全紅3秒)，時相2文府路對開60秒(含黃燈3秒、全紅3秒)；重愛路與文學路口時制計畫為總週期120秒，時相1重愛路對開60秒(含黃燈3秒、全紅3秒)，時相2文學路對開60秒(含黃燈3秒、全紅3秒)，爰兩路口為號誌連鎖。3.依據葉東璋、洪玥緹陳述之行向、事故現場圖、相片及監視器畫面(A時間09：12：31-09：12：35、B時間09：12：44-09：12：48、C時間00：00：00-00：00：03)顯示事故發生經過，監視器畫面B時間09：12：44-09：12：47葉車沿重愛路東向西行駛，09：12：47洪車由文府路南向北駛來自摔倒地滑行後，洪車與葉車車頭發生碰撞；監視器畫面A時間09：12：31重愛路(與文學路口)東向西號誌為紅燈，葉車沿重愛路東向西行駛，洪車由文府路南向北駛來，09：12：32洪車倒地碰撞葉車，09：12：35重愛路(文學路口)東向西號誌為紅燈(影像畫面終止)。因重愛路於文府、文學路口號誌連鎖，重愛路東向西於文學路為紅燈時，重愛路東向西於文府路亦為紅燈；另全紅時間3秒，09：12：32文府路南向北號誌應為黃燈或綠燈，爰葉車於號誌為紅燈時進入路口，洪車於號誌為綠燈或黃燈時進入路口，……」。
　⒋綜上可知，因重愛路與文學路口及重愛路與文府路口號誌為連鎖，原告駕駛系爭車輛進入重愛路與文府路口時，由監視器畫面可見重愛路與文學路口之號誌仍為紅燈，可推知此時重愛路與文府路口號誌亦為紅燈，故原告確實有違反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之違規行為，被告據以裁處如原處分所示，並無違誤，原告空執前詞，未提出積極證據以證其說，自難認可採。至原告請求兩造對質乙節，因本件事證已臻明確，且訴外人洪玥緹於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中表示其行向號誌為綠燈等語(本院卷第269頁)，是原告與訴外人兩造就燈號顯示部分各執一詞，未若以前揭監視器影片等客觀事證較為可採，故本院認無通知該名證人到場訊問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末查，原告行為後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關於違規記點之規定已有變更，並以適用裁處時之新法對原告較為有利，此情前已述及，本件並非當場舉發之交通違規案件，未符現行有效之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記違規點數之要件，原處分未及審酌新法之規定，逕依修正前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為記違規點數3點之裁處，於法尚有未洽，原告訴請撤銷此部分處分，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相異，故原告此部分請求核屬有據，應予准許，其餘部分請求，則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3點部分應予撤銷，原告訴請撤銷此部分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允准，其餘部分請求，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九、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經本院審酌本件違規事實明確，係因法令變更致記點部分更易而撤銷一部分處分，故訴訟費用仍由原告負擔較為合理，爰併予確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法　官　謝琬萍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訴），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秀泙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交字第1377號
原      告  葉東璋    住○○市○區○○里○○街00巷0弄00

被      告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王銘德  
訴訟代理人  周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0月3日南
市交裁字第78-B00000000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被告民國112年10月3日南市交裁字第78-B00000000號裁決書關於
處罰主文「記違規點數3點」部分撤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佰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
    裁判，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依兩造
    所述各節及卷內資料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經言詞辯論
    之必要，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告於民國111年12月25日9時15分許駕駛車牌號
    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在高雄市左營
    區文府路與重愛路口處(下稱系爭路口)，因有「駕車行經有
    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之違規行為，經高雄市政
    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左營分隊（下稱舉發機關）員警填掣
    高市警交字第B0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
    單（下稱舉發通知單）予以舉發。嗣原告不服舉發，於應到
    案日期前之112年6月9日向被告陳述不服，經被告函詢舉發
    機關後，認原告確有上揭違規行為，被告乃依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修正前第63條第1
    項規定，於112年10月3日開立南市交裁字第78-B00000000號
    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2,
    700元，並記違規點數3點」。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　　
三、原告主張：
　㈠被告裁決書之認定恐有事後現場推論之謬論，悖離事實。蓋
    車禍之發生，乃在一剎那間，原告如不是綠燈行駛，被害人
    怎會緊急剎車，滑壘式撞上原告車前保險桿，可見被害人是
    闖紅燈行駛，被告置直接證據與筆錄不顧，卻以事後推論認
    定原告闖紅燈，亦無相片、影帶之類證據足以佐證。
  ㈡原告第一次在警察局所作筆錄與被告通知觀看的影帶相互吻
    合，為何不被採納為直接證據，原告亦多次請求兩造對質。
    另高雄市交通局及交通大隊，做出的論定有相互抄襲之嫌等
    語。
　㈢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則以：
  ㈠本案經審視舉發單位錄影採證光碟畫面：
　⒈影像檔名稱：J124667_00000000000000000；畫面時間：2022
    /12/25 09：12：31系爭路口後方號誌為亮紅燈，原告與訴
    外人發生車禍時，該路口亦顯示紅燈。
  ⒉影像檔名稱：J124667_00000000000000000；畫面時間：2022
    /12/25 09：12：44畫面顯示原告駕駛系爭車輛越過停止線
    ，訴外人洪君閃避不及，失控撞上原告所駕駛之系爭車輛。
　⒊上開畫面有舉發單位檢附錄影採證光碟(1片)。依上開錄影畫
    面可知，原告駕駛系爭車輛自重愛路由東向西起步行駛，穿
    越停止線並與訴外人洪君發生碰撞肇事。
　㈡再查高雄市交通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意見書，可
    知重愛路與文府路口時制計畫為總週期120秒，時相1重愛路
    對開60秒(含黃燈3秒、全紅3秒)，時相2文府路對開60秒(含
    黃燈3秒、全紅3秒)；重愛路與文學路口時制計畫為總週期1
    20秒，時相1重愛路對開60秒(含黃燈3秒、全紅3秒)，時相2
    文學路對開60秒(含黃燈3秒、全紅3秒)，爰兩路口為號誌連
    鎖。因重愛路於文府、文學路口號誌連鎖，重愛路東向西於
    文學路為紅燈時，重愛路東向西於文府路亦為紅燈；另全紅
    時間3秒，09：12：32文府路南向北號誌應為黃燈或綠燈，
    爰原告於號誌為紅燈時進入路口，訴外人洪君於號誌為綠燈
    或黃燈時進入路口，故被告以此確認原告於系爭違規時、地
    有闖紅燈違規行為，乃依法製單舉發，並無違誤。
　㈢本案原告於上開違規時間，駕駛系爭車輛至繪設有停止線及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前之系爭路口，遇紅燈未依規定於停止
    線前方停等，卻穿越停止線闖越該路口紅燈「直行」行為，
    已明顯危及其他方向用路人之行進及安全，已屬構成闖紅燈
    處罰要件至明，是舉發機關依法舉發，並無違誤，原告所述
    ，並無理由，核不足採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自
    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
    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行政罰法第5條定有明文。本件
    原告行為後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有所變更，依行為時道交
    條例第63條第1項第3款規定：「汽車駕駛人有下列各款所列
    條款之一者，除依原條款處罰鍰外，並予記點：……三、有……
    第53條……情形之一者，各記違規點數3點。」；現行有效之
    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
    ，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場舉發者，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
    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1點至3點」。經綜合比較新舊法
    規定，現行有效之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有關記違規點數之
    規定限於經當場舉發之案件，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應較有利
    於受處罰者，故本件應適用裁處時即現行有效道交條例之規
    定，先予敘明。
　㈡按「汽車駕駛人，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者
    ，處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罰鍰」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
    定有明文。再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
    細則（下稱處理細則）附件裁罰基準表的記載，小型車駕駛
    人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期限內繳納或到
    案聽候裁決者，應處罰鍰2,700元，核此規定，既係基於母
    法之授權而為訂定，且就處理細則附件所示裁罰基準表中有
    關處罰條例第53條第1項規定之裁罰基準內容，並未牴觸母
    法，被告自得依此基準而為裁罰。　
  ㈢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原告違規事實，有舉發通知單、原
    處分之裁決書、送達證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112年9月11日高市警交安字第11272073200號函、事故現場
    圖、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談話紀錄表、行車事故鑑定委員
    會鑑定意見書及覆議會覆議意見書、汽車駕駛人基本資料、
    採證照片、採證光碟等在卷可稽(詳本院卷第237至293頁)，
    且經本院於調查程序當庭勘驗採證光碟並做成勘驗筆錄附卷
    可憑(見本院卷第319至320頁、第323至329頁)，堪認屬實。
　㈣原告雖主張其並沒有闖紅燈，是訴外人闖紅燈才造成事故發
    生云云，惟：
　⒈按「駕駛人駕駛汽車，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
    指示……」、「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
    列規定：一、應遵守燈光號誌或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
    、「行車管制號誌各燈號顯示之意義如左：……五、圓形紅燈
    (一)車輛面對圓形紅燈表示禁止通行，不得超越停止線或進
    入路口」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0條第1項前段、第102條第1
    項第1款、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06條第5款第1
    目分別定有明文。
　⒉經檢視本件採證光碟勘驗內容略為：「一、檔案名稱：J1246
    67_00000000000000000 (無聲音)；勘驗時間：監視器時間2
    022/12/25 09：12：16至09：12：35；勘驗內容：09：12：
    17~31-原告車輛( 紅色方框內) 於路口前停等紅燈(因拍攝
    距離及角度問題，無法看清路口號誌是否確為紅燈，惟原告
    車輛前方路口持續有車輛通過，且原告車輛後方之下一路口
    同行向號誌燈顯示為紅燈，可推知原告車輛行駛之路口號誌
    應為紅燈)。09：12：32-此時，原告車輛開始緩慢向前行駛
    (仍因拍攝距離及角度問題，無法看清原告車輛路口號誌已
    轉為綠燈，及原告車輛是否已跨越停止線) ，並有一輛機車
    自原告車輛左側快速向前行駛，並與原告車輛發生碰撞。二
    、檔案名稱：J124667_00000000000000000 (有聲音)；勘驗
    時間：監視器時間2022/12/25 09：12：44至09：12：52；
    勘驗內容：09：12：44-原告車輛於路口處停等紅燈(惟因拍
    攝角度問題，無法看見路口號誌燈號)。09：12：45-原告車
    輛開始緩慢向前移動。09：12：48-原告車輛持續緩慢向前
    移動並駛入路口處，此時，訴外人機車快速通過路口，見原
    告車輛駛來閃避不及，於碰撞前先行倒下，嗣後再向前滑行
    與原告車輛發生碰撞。三、檔案名稱：J124667_0000000000
    0000000 (有聲音)；勘驗時間：撥放器時間00：00：00至00
    ：00：05；勘驗內容：00：00：01-原告於路口處開始緩慢
    向前行駛(路口燈號因影像畫面模糊，無法看清究為紅燈或
    綠燈)。00：00：03-原告車輛行駛至路口處時，訴外人機車
    自原告車輛左側出現，並迅速與原告車輛發生碰撞」。
　⒊另經檢視高雄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之記載
    略為：「……伍、肇事分析：……三、路權歸屬：……2.重愛路與
    文府路口時制計畫為總週期120秒，時相1重愛路對開60秒(
    含黃燈3秒、全紅3秒)，時相2文府路對開60秒(含黃燈3秒、
    全紅3秒)；重愛路與文學路口時制計畫為總週期120秒，時
    相1重愛路對開60秒(含黃燈3秒、全紅3秒)，時相2文學路對
    開60秒(含黃燈3秒、全紅3秒)，爰兩路口為號誌連鎖。3.依
    據葉東璋、洪玥緹陳述之行向、事故現場圖、相片及監視器
    畫面(A時間09：12：31-09：12：35、B時間09：12：44-09
    ：12：48、C時間00：00：00-00：00：03)顯示事故發生經
    過，監視器畫面B時間09：12：44-09：12：47葉車沿重愛路
    東向西行駛，09：12：47洪車由文府路南向北駛來自摔倒地
    滑行後，洪車與葉車車頭發生碰撞；監視器畫面A時間09：1
    2：31重愛路(與文學路口)東向西號誌為紅燈，葉車沿重愛
    路東向西行駛，洪車由文府路南向北駛來，09：12：32洪車
    倒地碰撞葉車，09：12：35重愛路(文學路口)東向西號誌為
    紅燈(影像畫面終止)。因重愛路於文府、文學路口號誌連鎖
    ，重愛路東向西於文學路為紅燈時，重愛路東向西於文府路
    亦為紅燈；另全紅時間3秒，09：12：32文府路南向北號誌
    應為黃燈或綠燈，爰葉車於號誌為紅燈時進入路口，洪車於
    號誌為綠燈或黃燈時進入路口，……」。
　⒋綜上可知，因重愛路與文學路口及重愛路與文府路口號誌為
    連鎖，原告駕駛系爭車輛進入重愛路與文府路口時，由監視
    器畫面可見重愛路與文學路口之號誌仍為紅燈，可推知此時
    重愛路與文府路口號誌亦為紅燈，故原告確實有違反道交條
    例第53條第1項之違規行為，被告據以裁處如原處分所示，
    並無違誤，原告空執前詞，未提出積極證據以證其說，自難
    認可採。至原告請求兩造對質乙節，因本件事證已臻明確，
    且訴外人洪玥緹於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中表示其行向號
    誌為綠燈等語(本院卷第269頁)，是原告與訴外人兩造就燈
    號顯示部分各執一詞，未若以前揭監視器影片等客觀事證較
    為可採，故本院認無通知該名證人到場訊問之必要，附此敘
    明。
六、末查，原告行為後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關於違規記點之規
    定已有變更，並以適用裁處時之新法對原告較為有利，此情
    前已述及，本件並非當場舉發之交通違規案件，未符現行有
    效之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記違規點數之要件，原處分未及
    審酌新法之規定，逕依修正前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為
    記違規點數3點之裁處，於法尚有未洽，原告訴請撤銷此部
    分處分，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相異，故原告此部分請
    求核屬有據，應予准許，其餘部分請求，則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3點部分應予撤銷，原告
    訴請撤銷此部分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允准，其餘部分請求
    ，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
    併予敘明。
九、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經本院審酌本件違規事實明確
    ，係因法令變更致記點部分更易而撤銷一部分處分，故訴訟
    費用仍由原告負擔較為合理，爰併予確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
    。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法　官　謝琬萍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
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
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
，則逕予駁回上訴），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秀泙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交字第1377號
原      告  葉東璋    住○○市○區○○里○○街00巷0弄00

被      告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王銘德  
訴訟代理人  周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0月3日南市交裁字第78-B00000000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民國112年10月3日南市交裁字第78-B00000000號裁決書關於處罰主文「記違規點數3點」部分撤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佰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
    裁判，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依兩造
    所述各節及卷內資料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經言詞辯論
    之必要，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告於民國111年12月25日9時1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在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與重愛路口處(下稱系爭路口)，因有「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之違規行為，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左營分隊（下稱舉發機關）員警填掣高市警交字第B0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單）予以舉發。嗣原告不服舉發，於應到案日期前之112年6月9日向被告陳述不服，經被告函詢舉發機關後，認原告確有上揭違規行為，被告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修正前第63條第1項規定，於112年10月3日開立南市交裁字第78-B00000000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2,700元，並記違規點數3點」。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主張：
　㈠被告裁決書之認定恐有事後現場推論之謬論，悖離事實。蓋車禍之發生，乃在一剎那間，原告如不是綠燈行駛，被害人怎會緊急剎車，滑壘式撞上原告車前保險桿，可見被害人是闖紅燈行駛，被告置直接證據與筆錄不顧，卻以事後推論認定原告闖紅燈，亦無相片、影帶之類證據足以佐證。
  ㈡原告第一次在警察局所作筆錄與被告通知觀看的影帶相互吻合，為何不被採納為直接證據，原告亦多次請求兩造對質。另高雄市交通局及交通大隊，做出的論定有相互抄襲之嫌等語。
　㈢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則以：
  ㈠本案經審視舉發單位錄影採證光碟畫面：
　⒈影像檔名稱：J124667_00000000000000000；畫面時間：2022/12/25 09：12：31系爭路口後方號誌為亮紅燈，原告與訴外人發生車禍時，該路口亦顯示紅燈。
  ⒉影像檔名稱：J124667_00000000000000000；畫面時間：2022/12/25 09：12：44畫面顯示原告駕駛系爭車輛越過停止線，訴外人洪君閃避不及，失控撞上原告所駕駛之系爭車輛。
　⒊上開畫面有舉發單位檢附錄影採證光碟(1片)。依上開錄影畫面可知，原告駕駛系爭車輛自重愛路由東向西起步行駛，穿越停止線並與訴外人洪君發生碰撞肇事。
　㈡再查高雄市交通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意見書，可知重愛路與文府路口時制計畫為總週期120秒，時相1重愛路對開60秒(含黃燈3秒、全紅3秒)，時相2文府路對開60秒(含黃燈3秒、全紅3秒)；重愛路與文學路口時制計畫為總週期120秒，時相1重愛路對開60秒(含黃燈3秒、全紅3秒)，時相2文學路對開60秒(含黃燈3秒、全紅3秒)，爰兩路口為號誌連鎖。因重愛路於文府、文學路口號誌連鎖，重愛路東向西於文學路為紅燈時，重愛路東向西於文府路亦為紅燈；另全紅時間3秒，09：12：32文府路南向北號誌應為黃燈或綠燈，爰原告於號誌為紅燈時進入路口，訴外人洪君於號誌為綠燈或黃燈時進入路口，故被告以此確認原告於系爭違規時、地有闖紅燈違規行為，乃依法製單舉發，並無違誤。
　㈢本案原告於上開違規時間，駕駛系爭車輛至繪設有停止線及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前之系爭路口，遇紅燈未依規定於停止線前方停等，卻穿越停止線闖越該路口紅燈「直行」行為，已明顯危及其他方向用路人之行進及安全，已屬構成闖紅燈處罰要件至明，是舉發機關依法舉發，並無違誤，原告所述，並無理由，核不足採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行政罰法第5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行為後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有所變更，依行為時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第3款規定：「汽車駕駛人有下列各款所列條款之一者，除依原條款處罰鍰外，並予記點：……三、有……第53條……情形之一者，各記違規點數3點。」；現行有效之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場舉發者，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1點至3點」。經綜合比較新舊法規定，現行有效之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有關記違規點數之規定限於經當場舉發之案件，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應較有利於受處罰者，故本件應適用裁處時即現行有效道交條例之規定，先予敘明。
　㈡按「汽車駕駛人，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者，處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罰鍰」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定有明文。再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處理細則）附件裁罰基準表的記載，小型車駕駛人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應處罰鍰2,700元，核此規定，既係基於母法之授權而為訂定，且就處理細則附件所示裁罰基準表中有關處罰條例第53條第1項規定之裁罰基準內容，並未牴觸母法，被告自得依此基準而為裁罰。　
  ㈢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原告違規事實，有舉發通知單、原處分之裁決書、送達證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112年9月11日高市警交安字第11272073200號函、事故現場圖、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談話紀錄表、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意見書及覆議會覆議意見書、汽車駕駛人基本資料、採證照片、採證光碟等在卷可稽(詳本院卷第237至293頁)，且經本院於調查程序當庭勘驗採證光碟並做成勘驗筆錄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19至320頁、第323至329頁)，堪認屬實。
　㈣原告雖主張其並沒有闖紅燈，是訴外人闖紅燈才造成事故發生云云，惟：
　⒈按「駕駛人駕駛汽車，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規定：一、應遵守燈光號誌或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行車管制號誌各燈號顯示之意義如左：……五、圓形紅燈(一)車輛面對圓形紅燈表示禁止通行，不得超越停止線或進入路口」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0條第1項前段、第102條第1項第1款、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06條第5款第1目分別定有明文。
　⒉經檢視本件採證光碟勘驗內容略為：「一、檔案名稱：J124667_00000000000000000 (無聲音)；勘驗時間：監視器時間2022/12/25 09：12：16至09：12：35；勘驗內容：09：12：17~31-原告車輛( 紅色方框內) 於路口前停等紅燈(因拍攝距離及角度問題，無法看清路口號誌是否確為紅燈，惟原告車輛前方路口持續有車輛通過，且原告車輛後方之下一路口同行向號誌燈顯示為紅燈，可推知原告車輛行駛之路口號誌應為紅燈)。09：12：32-此時，原告車輛開始緩慢向前行駛(仍因拍攝距離及角度問題，無法看清原告車輛路口號誌已轉為綠燈，及原告車輛是否已跨越停止線) ，並有一輛機車自原告車輛左側快速向前行駛，並與原告車輛發生碰撞。二、檔案名稱：J124667_00000000000000000 (有聲音)；勘驗時間：監視器時間2022/12/25 09：12：44至09：12：52；勘驗內容：09：12：44-原告車輛於路口處停等紅燈(惟因拍攝角度問題，無法看見路口號誌燈號)。09：12：45-原告車輛開始緩慢向前移動。09：12：48-原告車輛持續緩慢向前移動並駛入路口處，此時，訴外人機車快速通過路口，見原告車輛駛來閃避不及，於碰撞前先行倒下，嗣後再向前滑行與原告車輛發生碰撞。三、檔案名稱：J124667_00000000000000000 (有聲音)；勘驗時間：撥放器時間00：00：00至00：00：05；勘驗內容：00：00：01-原告於路口處開始緩慢向前行駛(路口燈號因影像畫面模糊，無法看清究為紅燈或綠燈)。00：00：03-原告車輛行駛至路口處時，訴外人機車自原告車輛左側出現，並迅速與原告車輛發生碰撞」。
　⒊另經檢視高雄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之記載略為：「……伍、肇事分析：……三、路權歸屬：……2.重愛路與文府路口時制計畫為總週期120秒，時相1重愛路對開60秒(含黃燈3秒、全紅3秒)，時相2文府路對開60秒(含黃燈3秒、全紅3秒)；重愛路與文學路口時制計畫為總週期120秒，時相1重愛路對開60秒(含黃燈3秒、全紅3秒)，時相2文學路對開60秒(含黃燈3秒、全紅3秒)，爰兩路口為號誌連鎖。3.依據葉東璋、洪玥緹陳述之行向、事故現場圖、相片及監視器畫面(A時間09：12：31-09：12：35、B時間09：12：44-09：12：48、C時間00：00：00-00：00：03)顯示事故發生經過，監視器畫面B時間09：12：44-09：12：47葉車沿重愛路東向西行駛，09：12：47洪車由文府路南向北駛來自摔倒地滑行後，洪車與葉車車頭發生碰撞；監視器畫面A時間09：12：31重愛路(與文學路口)東向西號誌為紅燈，葉車沿重愛路東向西行駛，洪車由文府路南向北駛來，09：12：32洪車倒地碰撞葉車，09：12：35重愛路(文學路口)東向西號誌為紅燈(影像畫面終止)。因重愛路於文府、文學路口號誌連鎖，重愛路東向西於文學路為紅燈時，重愛路東向西於文府路亦為紅燈；另全紅時間3秒，09：12：32文府路南向北號誌應為黃燈或綠燈，爰葉車於號誌為紅燈時進入路口，洪車於號誌為綠燈或黃燈時進入路口，……」。
　⒋綜上可知，因重愛路與文學路口及重愛路與文府路口號誌為連鎖，原告駕駛系爭車輛進入重愛路與文府路口時，由監視器畫面可見重愛路與文學路口之號誌仍為紅燈，可推知此時重愛路與文府路口號誌亦為紅燈，故原告確實有違反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之違規行為，被告據以裁處如原處分所示，並無違誤，原告空執前詞，未提出積極證據以證其說，自難認可採。至原告請求兩造對質乙節，因本件事證已臻明確，且訴外人洪玥緹於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中表示其行向號誌為綠燈等語(本院卷第269頁)，是原告與訴外人兩造就燈號顯示部分各執一詞，未若以前揭監視器影片等客觀事證較為可採，故本院認無通知該名證人到場訊問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末查，原告行為後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關於違規記點之規定已有變更，並以適用裁處時之新法對原告較為有利，此情前已述及，本件並非當場舉發之交通違規案件，未符現行有效之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記違規點數之要件，原處分未及審酌新法之規定，逕依修正前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為記違規點數3點之裁處，於法尚有未洽，原告訴請撤銷此部分處分，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相異，故原告此部分請求核屬有據，應予准許，其餘部分請求，則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3點部分應予撤銷，原告訴請撤銷此部分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允准，其餘部分請求，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
九、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經本院審酌本件違規事實明確，係因法令變更致記點部分更易而撤銷一部分處分，故訴訟費用仍由原告負擔較為合理，爰併予確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法　官　謝琬萍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訴），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秀泙


